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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B1_E6_8A_95_E8_c56_541935.htm 2．3 公共投资项目资

金缺口较大 由于我国公共投资项目建设投资的主体单一，缺

乏稳定、规范的建设资金来源，没有形成公共投资项目建设

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造成公共投资项目建设及更新换代投

资缺口较大。如，交通部规划2030年以前要建成国家级高速

公路8万多公里，据估算资金缺口至少是20000亿人民币。 3 

公共投资项目特许权经营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 3．1 合同谈判

时间长、消耗成本高 Marcus通过对英国特许权项目的调查研

究发现，98％的特许权项目在签订合同前所耗费的时间都超

过非特许权项目，超出范围在11％-166％，谈判时所耗费的

成本超过正常咨询和投标所必须的25％-200％。这种旷日持

久、高成本的谈判大大阻碍了民营资本以特许经营模式进入

公共投资项目领域。 3．2 特许协议与我国民法不一致会导致

政府违约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民事合同主体地位

平等；而特许经营协议中，政府的主要身份是社会管理者和

主权者，政府与私人投资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

之间的关系；其次，民事合同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具有对等性

，而在特许经营协议中，政府享有行政优先权，可以因行政

管理的需要依法变更或解除合同。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可能导

致政府不守信用甚至违约，这也是特许权经营者要面临的最

大风险之一。 3．3 特许协议与我国担保法不一致导致政府担

保作用降低 民法上合同担保的保证人是与相对方平等的民事

主体；而在特许经营协议的政府保证中，政府的身份是社会



经济事务的管理者，保证的成立是基于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民法上的合同担保分为品质担保、权利担保和履约担保。

而特许经营协议中政府保证所针对的事项是政府可以控制的

风险，如价格、特许经营期限等。当项目风险发生时，政府

是提供政策支持，而非承担民事责任(如损害赔偿，代为履行

债务等)。有时项目的风险可能会超出政府政策支持的上限，

因此，在风险分担及政府担保的协议中，还应明确双方风险

承担的上限。 3．4 缺乏对项目行政审批人员的监督 无利可图

的项目不可能吸引民营资本，但是将有利可图的项目给了民

间，在项目层层行政审批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督机

制，极易出现政府职能部门及工作人员的寻租和腐败行为，

从而增加项目的投资成本，妨碍民间资本的进入。 4 有效实

施公共投资项目特许权经营应的对策与建议 4．1 建立健全相

关法律法规 为了克服信用担保、特许经营协议与我国有关法

律不一致的问题，应加快颁布《特许权经营合约法》和尽快

制订相关实施细则，明确特许权经营模式中应遵循的法律规

范，保障政府和投资者的利益及市场效率的实现，以最终达

到双赢或多赢的目的。 特许协议不是民事合同，不能用我国

现有的民法规范，如《民法通则》、《担保法》、《经济合

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等有关规定，应对有关节法律

法规进行调整。 4．2 改革投融资项目审批制度 虽然我们的行

政审批制度较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很大调整，但仍不适应追求

高效率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还要进一步改革投融资项目

审批制度，缩减审批环节，提高政府的行政办公效率，避免

寻租行为的发生，为吸引民营资本提供一个良好的服务环境

。 4．3 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与制度 良好的、可执行的监督机



制是一个特许经营项目得以顺利完成及运营的重要环节。这

种监管制度是双向，一方面是对政府职能部门及工作人员的

监督，以保证企业的安全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减少寻租

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是对获取特许权企业的监管，以保证

其提供的产品及服务质量。因为公共投资项目的产品及服务

提供常常具有垄断性，消费者没有进行质量对比的条件和对

价格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消费者是市场博弈中的弱势群

体，所以在引入特许经营机制后，为防止经营者利用垄断地

位获取超额暴利，其产品质量和价格服务等方面必须由政府

管制。通过政府对获取特许经营权的企业进行监管，以真正

实现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同提高。 （百考试题造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